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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教學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為推動學習成果導向並持續改善課程規劃與管理，以達完善教學成

效，特訂定中臺科技大學課程規劃與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學制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大學部四年制學制課程規劃應包含： 

(一)通識課程三十學分(含核心素養、體育、領域涵養及跨域學習)。 

(二)各系必選修專業課程及其他選修課程(如：跨領域學分及學程、課群課程、銜接課程、主題

式課程…等)，至少九十八學分。 

 

大學部二年制學制課程規劃應包含： 

(一)通識課程十二學分(含核心素養及領域涵養)。 

(二)各系必選修專業課程及其他選修課程(如：跨領域學分及學程、課群課程、銜接課程、主題

式課程…等)，至少六十學分。 

 

專科部二年制學制課程規劃應包含： 

(一)通識課程十六學分(含核心素養及領域涵養)。 

(二)各科必選修專業課程及其他選修課程(如：跨領域學分及學程、課群課程、銜接課程、主題

式課程…等)，至少六十四學分。 

 

專科部五年制學制課程規劃應包含： 

(一)部定必修課程六十八學分。 

(二)領域涵養四學分。 

(三)各科必選修專業課程及其他選修課程，至少一百四十八學分。 

課程規劃除將職業倫理、服務學習等課程納入外，各系(科)可依各自屬性與特色，將校外實習或

專題製作列入課程規劃中，以培養學生統合所學、創意發想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三、通識教育中心應依校培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明訂全校學生應達成之基本能力，並經教務會議通過。 

四、各系(所)應依校院之培育目標、核心能力、系(所)特色及外部意見，明訂系(所)培育目標及學生應

達成之專業核心能力，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核心能力指系所規劃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能力，

含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等。外部意見含社會需求、產業發展趨勢、業界專家、學界專家及校友意

見。 

五、系(所)課程委員會應依培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並參考「畢業生就業滿意度」及「雇主滿意度調查」



 

 

制訂課程規劃及學生基本能力與核心能力之達成指標。 

六、各學年度新生入學之「課程標準表」，需經系(所)、院、校級課程委員會三級審議通過後，始得實

施，已通過審核之課程標準表如需修訂時亦同。 

七、申請課程異動時，除提報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應詳細說明異動原因並提供異動對照表，當學期

或已開課程不得申請異動。惟為避免影響學生權益，申請單位應確實考量學生畢業等情形。 

八、不同學年度入學之「課程標準表」如因異動後，造成原必修科目停開、學分數異動或變更為選修

時，各開課單位應填具「重補修科目替代課程對照表」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院、教

務單位核章後，公告週知。 

九、各開課單位應於每學期開課前審議教學大綱並公告，以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依據。教學大綱內容

含課程描述、課程目標、課程主題、涵蓋率、授課進度與內容、教科書、學習評量方式與配分等

項目。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